
 

 

岐阜縣政府與縣內 26 所大專締結防災合作協定 
 

臺北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派駐人員 
 

岐阜縣政府鑒於東日本大震災時，災區之學校設備及師生人力

資源在協助居民避難及重建時，發揮發很大的效益，因此協調縣內

大專校院，於 11 月 16 日與縣內 26 所大專締結防災合作協定，為日

本第一個與縣內大專共同合作防災之縣巿。 

該協定主要內容，係發生災害時，學校提供體育館作為避難場

所，開放運動場置放救濟物資、設置救災中心等，師生則擔任志工

協助救援工作。縣政府並與締約學校共同組成聯絡會，平時研議相

關防災措施，災害發生時則作為工作聯絡之平台等。 

東日本大震災時，位於災區之宮城縣石巻巿石巻專修大學開放

校園供社區使用，該校體育館收容 1,000 名災民，從全國各地趕

來、住宿於該校操場上搭建帳棚的志工，總計有 9 萬人次，因該校

的全力配合，對社區救災生很大功效，岐阜縣政府於檢討縣內的防

災措施時，亦參考該校作法，協請縣內各大專合作。 

締結協定之岐阜大學也研議邀請地震、颱風等自然災害的專

家、學者組成研究會，以提供縣民防災措施、普及防災知識。該大

學表示，災害發生時儘可能協助災民之安全，支援重建工作。古田

肇知事表示，期待大學能發揮豐富的人力及物質資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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